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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附 錄 節 錄 自 國 家 衛 生 和 計 劃 生 育 委 員 會 網 站 ， 全 文 可 參 閱  

http://www.nhfpc.gov.cn/fzs/fzxcjyzc/201311/85e9fad01b7043fab6a056387dc1444f.shtml)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卫法制发国卫法制发国卫法制发国卫法制发〔〔〔〔2013201320132013〕〕〕〕30303030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人口计生委（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

局、人口计生委，委机关各司局： 

 

为加强卫生计生系统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工作，我委制定了《国家卫生计生行政

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3 年 10 月 30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规范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行政

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依法办理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事项，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及其实

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委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理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适用本办法。  

涉及纪检、监察、审计、信访等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处理和申诉，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机关是指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机构是指国家

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办公室。 

行政复议办公室日常工作由法制司具体负责，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行政复议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组织复议听证； 

（三）组织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提出处理建议，拟订行政复议决定； 

（四）处理或者转送行政复议法第七条所列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 

（五）承办国务院办理行政复议裁决案件中要求国家卫生计生委办理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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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职责权限，督促行政复议申请的受理和行政复议决定的履行； 

（七）办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赔偿等事项； 

（八）对行政机关违反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为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提出处理意

见； 

（九）研究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机关或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十）组织办理行政应诉事项； 

（十一）指导和监督下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十二）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和重大行政复议决定备案事项； 

（十三）做好行政复议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等工作； 

（十四）负责行政复议及行政应诉其他相关事宜。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各司局负责其主管业务范围内的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并明确一位

司局领导分管，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由本司局以国家卫生计生委名义直接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发生的行政

复议案件，以及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七条所提出的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提出书面答复并

提供相关证据、依据等材料； 

（二）协助行政复议办公室审理本司局主管业务范围内的、因下一级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发生的行政复议案件，并提出书面处理意见； 

（三）负责由本司局以国家卫生计生委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发生的行政诉

讼案件的应诉工作，并确定人员作为委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 

（四）负责复议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而发生涉及本司局以国家卫生计生委名义直

接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工作，并确定人员作为委诉讼代理人出庭

应诉； 

（五）协同行政复议办公室承办其他与本司局主管业务范围有关的行政复议和行

政诉讼工作； 

（六）及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 2 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并配备必需的

办案设施、设备。 

第二章  行政复议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国家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是： 

（一）对国家卫生计生委直接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申请的； 

（二）对国家卫生计生委直接委托的其他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申请

的； 

（三）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申请的； 

（四）国务院指定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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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除法

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文件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

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向国家卫生计生委提起行政复议的，由行政复议办公室统一受理。行政

复议办公室应当对收到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登记。 

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采取当面递交、邮寄、传真的形式提出。申请

人口头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办公室工作人员应当制作行政复议申请记录，并由申

请人签字确认。 

其他司局收到书面行政复议申请的，应于当日即时转送行政复议办公室。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行政复议办公室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主要审查下列事项： 

（一）是否符合法定申请期限； 

（二）是否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或是否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

条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有明确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是否属于法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和行政复议管辖范围； 

（五）是否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已向其他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办公室应当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对复议申请进行审查，

并依法处理。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行政复议办公室应当在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 7 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

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 10 日

内向行政复议办公室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

材料。 

具体行政行为由两个以上司局共同作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司局应当协

商一致后，按前款规定提出书面答复；协商不成的，由委领导指定其中一个司局，按前

款规定提出书面答复。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行政复议答复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并加盖被申请人印章或司局印章： 

（一）被申请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委托代理人的姓名、

工作部门； 

（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及有关的证据材料； 

（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具体条款； 

（四）对申请人具体复议请求的意见和理由； 

（五）作出答复的日期。 

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分类编号，并简要说明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

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办公室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实地调查、听证等其他方式审理。 

重大、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应当提交委主任会议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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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行政复议办公室决定举行听证或需要实地调查的，被申请人或相关司

局应当配合，并派人参加。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三条三条三条三条 行政复议办公室在必要时可以委托下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组织进行

调查。 

委托调查，必须提出明确的内容和要求。受委托机关或组织可以主动补充调查，

并按要求的期限完成调查。因故不能完成的，应当在要求的期限内向行政复议办公室主

动说明情况。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审查申请人一并提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的合法性时，

应当根据情况作出以下处理： 

（一）该规定是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制定的，应当

在 30 日内依法作出处理结论； 

（二）该规定是其他行政机关制定的，应当在 7 日内将有关材料转送制定该规定

的行政机关依法处理。处理期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依法中止的行政复议案件，中止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在 5 日内恢复审

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行政复议办公室可以组织对行政复议案件进

行调解。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说明理由，

可以撤回；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行政复议办公室根据审理情况，向委领导提出复议决定建议： 

（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

适当的，予以维持； 

（二）被申请人不履行职责的，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或不当的，

违反法定程序的，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以及明显不当的，建议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

体行政行为违法。撤销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四）被申请人不按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

据和其他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五）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

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或者受理行政复

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

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在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

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赔偿。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和终止决定书由法制司主要领导签发，加盖

委印章并依法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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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和驳回的行政复议决定，由委领导签发，加盖委印

章并依法送达。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复议案件办结后，复议人员应当将案件文书立卷归档。 

第三章  行政应诉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起诉状副本由行政复议办公室统一接收。公文

收发部门或者其他部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起诉状副本的,应当于当日即时转送行

政复议办公室。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行政复议办公室对起诉状副本进行登记后，交由作出原具体行政行

为的司局办理。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有关司局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 5 日内拟出答辩状，并将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材料原件一并送行政复议办公室。 

经行政复议办公室审核后，报请委领导审定，并按法定期限报送人民法院。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有关司局确定一名诉讼代理人，经行政复议办公室推荐，报委主任

决定。必要时，可以委托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 

行政复议办公室根据委主任决定，办理授权委托书等材料。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行政诉讼案件结案后，诉讼代理人应当将案件文书在案件审理完毕

后 10 日内交行政复议办公室立卷归档。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由行政复议办

公室统一接收。经登记后交由主管业务司局办理。 

有关司局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司法建议书之日起 10 日内拟出答复意见，经

行政复议办公室审核后，报请委领导审定，并按法定期限报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第四章  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办公室应当依法提出处理意见，

经委领导批准后，督促其受理；经督促仍不受理的，应当责令其限期受理，必要时也可

以直接受理。 

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由行政复

议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经委领导批准后，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 

被申请人应当及时将履行情况报送国家卫生计生委。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办公室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发现下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相关行

政行为违法或者需要做好善后工作的，可以提出处理意见，制作行政复议意见书送达有

关机关。有关机关应当认真研究处理，并在 60 日内将处理结果报行政复议办公室。 

行政复议办公室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发现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中带有普遍性的

问题，可以提出行政复议建议，制作行政复议建议书，向有关机关提出完善制度和改进

行政执法的建议。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可以直接或者责成有关部门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直至行政处分： 

（一）拒绝履行复议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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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逾期不提供有关材料、证据和答辩状的； 

（三）不接受委托出庭或者严重失职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有关“5 日”、“7 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节假日。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